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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制度对我国环境评价的启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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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评价制度属于相关法律的核心组成部分，被赋予重要使命，既能加强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又能从法律层面推

动经济发展。加强环境保护，了解环境评价制度内涵和其应具备的特征，认知我国环境评价制度取得的成效，以此为我国环境

评价工作发展提出系统性参考意见，可在实践之中真正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环境评价道路，也能提升环境评价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确保环境评价制度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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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发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环境评

价制度的发展既能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又能从科学角度评估

相关项目是否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以此加强针对性防

范。因此，环境评价具备较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虽然我国

在环境评价制度落实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但随着我国不断

加强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环境评价工作正在逐渐进行优化和

改革。了解环境评价制度落实状态不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强对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视和关注，能强化对绿水青山的保

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环境评价制度概述

（一）环境评价制度内涵

环境评价制度是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评价，

旨在提前了解不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通过事前

预测加强针对性防范，进而加强对环境的进一步保护。环境

评价制度具备强制性特征，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环境评

价制度发展已有多年，不同主体对环境评价制度的看法有所

区别。我国对环境评价的解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环

评旨在提前发现可能破坏环境的现象，并对问题进行预测和

化解，以此确保在经济增长时强化对环境的保护。另一种是

指在项目开发前需综合考量其对环境生态的影响，要以环境

保护为主要目标，尽量把环境破坏降到最低。环境评价制度

的出现使环境评价具备法律性意义，相关主体必须依法展开

工作，才能避免出现破坏性后果，并及时调整发展策略。

（二）环境评价制度应具备的特征

环境评价制度应具备合法性与效用性特征。一方面，合

法性是指环境评价制度优化时，需在法律层面找到相关司法

条文，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具备合法性的环境评价制度既能

获得较多主体的关注和认可，也能妥善处理经济与环境保护

间的矛盾。当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发生冲突时，必须加强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持对环境生

态的无上敬畏，加强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才能在发展经济时

使我国迈入可持续发展阶段，避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

济。另一方面，效用性特征是指环境评价制度能快速提升行

政决策的透明度，既能督促行政部门提升监督职能，也能使

行政部门在发展经济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此保护赖

以生存的家园，在复杂的利益冲突面前，持续性落实环境评

价工作。

二、我国环境评价制度取得的成效

（一）公众参与机会得到保障

我国2015年出台的新环保法，首次单独设置信息公开

和公众参与篇章，明确对相关行政部门以及重点单位提出要

求，要求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保障民众参与权利。《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是我国于2018年发布的重要文件，该

文件明确了相关主体需接受公众监督与举报，而行政部门既

要认真对待不同建议与意见，也要严格督促建设单位守法守

信。相关办法的出台使公众参与环境评价机会得以保障，而

针对部分公布信息失实的单位。行政部门要进行严格处罚，

也要在监督过程中快速建设失信名单，才能真正保障公众环

境权益，助推我国环境评价工作迈向可持续发展阶段。

（二）开始遵循风险防范原则

遵循风险防范原则推动环境评价工作优化和创新，有

利于提升建设项目环评力度。目前我国已在文本表达环节遵

循风险防范原则。《环境保护法》不断优化和创新有效改善

了环境，既能防止污染事件发生，又能为《环境影响评价》

落实保驾护航。通过法律法规控制环境风险，在我国环境评

价工作创新时增强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能避免出现相关

不良后果，以求最大限度控制不确定风险。遵循风险防范原

则展开的文本表达，能充分发挥风险预防与控制渠道重要价

值与作用，相关主体应依据法律法规展开工作。由此可见，

环境评价制度的持续发展使环境评价工作走向规范化发展道

路，只有遵循风险防范原则，展开环境评价才能提前加强风

险控制。

（三）处罚力度开始持续加大

我国环境评价制度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处罚力度不断

加大，为针对性化解后批先建等违法行为，《环境影响评价

法》直接取消了限期内补办环评手续的内容，禁止相关主体

和单位补办环评手续。在法律层面禁止先建设后补手续的违

法行为，能从源头控制环评程序，增强环评工作的有效性和

科学性。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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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相关行政主体建设单位的责任，既能为企业敲响警钟，

又能推动我国环评工作迈向新的发展台阶。

三、环境评价制度对我国环境评价的启示

（一）健全公众参与制度，构建参与回馈机制

加强对环境评价制度的了解与认知，基于其发展需要

适当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借助完善的回馈机制增强环境评价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我国环境评价迈向新的发展台

阶。首先，增强环境评价的开放性，引导更多主体参与环境

评价。当前，公众在环境管理中的缺位，不利于环境评价的

优化和创新。为提升环境评价的开放性，行政部门要发布简

单易懂的信息语言，借助新媒体加强信息共享，并建立答疑

解惑模块，为公众提供专业解答，使公众在了解真实的环评

信息时，了解不同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当民众认知

环境评价的重要性，会主动参与环境评价，有利于环境评价

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拓展公众参与范围。目前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缺少对公众参与的关注与重视，因此公众参与范围有

限，不利于环境评价工作的持续性优化。进一步拓展公众参

与范围，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才能提升环保决策的科学性，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后，健全公众回馈机制，畅通公众发

言渠道。传统环评工作开展时，公众缺少表达意见的机会。

可适当为公众提供发言渠道并健全反馈机制，以此增强公众

参与的有效性。例如，可引导公众通过服务热线、互联网平

台、电子邮箱等渠道反馈信息。行政部门需加强对公众信息

的关注，也要定期基于环评工作展开问卷调查，以此提升公

众参与性，确保加强对公众信息的有效回馈。为提升公众参

与的精准性，行政部门可科学推进技术评估工作不断优化，

并将评估标准进行公开，提升环评工作的公开化与透明化，

以此为公众参与奠定良好基础。

（二）优化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相关主体责任

通过环境评价制度了解环境评价发展状态，构建具有

我国特色的责任追究体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与管理

责任，依法追究违法主体责任，有利于全民共同提升对环境

评价制度的重视与关注，可推动我国环境评价工作迈向新的

发展阶段。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不同主体的不同

责任。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基于发展状态强

化立法，明确不同主体责任，针对发生频率较高的先建后补

现象展开针对性处罚，能避免违法主体通过补办手续“合法

化”，也能基于违法主体的违法责任对其进行适当惩罚，增

加其违法成本，以此提升惩罚力度。现阶段部分项目仍存在

先建后补现象，加强立法，强调不同主体的不同责任，完善

追责体系，既能在依法追究违法企业基础上督促行政部门提

升执法力度，也能借助依法监督确保我国步入治理现代化发

展阶段；其次，追究相关主体的刑事责任。完善责任追究制

度时，追究违法情节严重主体刑事责任，能助推各单位强化

对环境评价的重视和关注，避免其忽略环境评价程序。追究

相关单位责任后，也需对审批监管机构的负责人进行追究，

须追究因其错误决定而造成的国家损失，并以渎职罪进行惩

处。完善法律法规时，需明确不同主体的不同责任，才能为

后期刑事责任追究奠定良好基础。为确保相关法律法规有效

落实，可督促相关单位与行政部门接受公众监督，进而营造

和谐监管环境，确保我国环境评价工作持续性发展。

（三）创新公益诉讼制度，有效加强普法宣传

我国环境评价制度经过多年创新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但不可否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境评价制度仍存在一些

问题，为提升环境评价的有效性，我国可加强对发达国家相

关评价制度的借鉴，既要基于我国国情强化本土化改革，也

应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普法宣传，才能

为华夏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奠定良好基础。首先，我国可持续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众更多话语权，确保任何主体都

可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公民掌握的相关专业知识毕

竟有限，我国可适当成立行业组织，以此为诉讼活动展开提

供支持。所谓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可由行业协会或相关社会组

织吸纳多种资金用于环境评价和相关诉讼活动，保持相关诉

讼的公益性；其次，强化对环境评价制度的宣传，借助全民

普法工作使公众强化对环境评价的进一步了解。例如，可在

地铁站、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宣传海报，也可借助公益性

广告和互联网平台加强相关宣传，以此使更多主体了解环境

评价的重要性，助力全民参与环境评价。环境评价本身与每

一个公众息息相关，推动环境评价工作发展时，完善我国环

境评价制度，提升公众参与热情，能增强环境评价制度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也能使公众在了解环境评价制度时树立良好

习惯，进而推动我国环保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环境评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伟大民族复

兴梦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作用。加强对环境评价制度的系统

性研究，增强公众参与热情，能提升环境评价工作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也能打破传统形式化环评模式，确保针对性解决

暴露的环评问题，并加强针对性化解，进而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我国环境评价工作的持续性发展能使环境评价制度焕发

新的活力，有利于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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